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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外国语大学“本硕贯通”培养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提升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成效和培养质量，进一步优化拔

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，加快建设“外语特色鲜明、多学科协调发

展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”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目标定位

“本硕贯通”培养旨在选拔优秀本科学生，通过制定本硕一

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，定向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研究人才，提高学

校人才培养整体效率和质量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“本硕贯通”主要面向当年获得我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

的本校学生。

三、选拔程序

1.名额分配：“本硕贯通”培养名额由学校根据推荐免试研

究生的学生数量统筹。

2.选拔时间：“本硕贯通”选拔安排在本科第六学期末至第

七学期初。

3.选拔流程：相关学院制定选拔方案报教务处备案并公示，

学生自主申请，学院组织选拔并公示选拔结果，工作小组复核，

学生与学校签订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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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培养模式

“本硕贯通”培养采用“3+1+2”模式。

“3”：本科第一到第三学年，学生根据培养方案进行学习，

注重培养基础素质与能力，为之后学习打下良好基础。

“1”：学生在获得“本硕贯通”资格后进入第二阶段学习。

学院根据专业特点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，并报教务处、研

究生院备案。第四学年培养计划中在覆盖本科阶段所必须的教学

计划（如毕业论文等）的同时，还安排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和科

研工作（研究生课程可视为本科阶段选修课程）。

“2”：硕士的两学年，按照培养计划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，

这一阶段注重培养专业素质、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

五、导师选聘

学院组织“本硕贯通”培养导师的选聘工作。参加遴选的导

师应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师风高尚、业务素质精湛，具有高级职

称。参与“本硕贯通”培养的学生实行导师制指导，原则上不得

中途更换导师。

六、组织管理

学校成立由分管校领导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、

学生处·学工部等共同组成的“本硕贯通培养工作组”，研究制

定相关细则并组织实施。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负责组织“本硕贯通”选拔工作。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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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本科阶段学习管理。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阶段学习管理。相

关学院按国家相关要求制定培养方案，负责具体培养和日常管理。

七、支持保障

参加“本硕贯通”培养的学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研究

生学业奖学金、出国留学交流及各类学术与创新创业活动。

八、附则

1.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.本办法由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档（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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